三江学院课程设计工作规程

一、课程设计的目的、要求

  1、课程设计是对学生进行设计训练的重要环节，通过课程设计加深对本课程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提高本课程基本知识的应用能力。

  2、掌握本课程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步骤和方法。

  3、提高绘图（含计算机绘图）能力，学会应用有关资料进行计算、设计的方法。

  4、提高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增强实际工程训练。

  5、学生要认真复习教材内容，查阅有关设计规范、手册等资料，独立按时完成任务。

  6、设计说明书、计算书要求简洁、通顺、正确，图纸表达内容完整、清楚、规范。

二、课程设计的选题
1、应当满足该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达到课程设计的目的。

2、应尽量覆盖本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3、难易程度适当，使学生在计划时间内通过努力能完成任务。

4、应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培养。

三、课程设计任务书、指导书
  1、课程设计任务书及指导书由指导教师编写，系主任审定，在布置课程设计任务之前印发给学生。

  2、任务书应包括设计题目、设计任务、原始资料等，对查阅相关资料及设计成果要有明确要求。

  3、指导书应包括设计步骤、设计要点、方案比较、设计进度安排、图纸要求、主要技术的分析及解决方法等内容。

课程设计任务书及指导书的格式、内容由各系自行制定。

四、成绩评定
  1、课程设计结束后，及时组织评阅、审查、答辩，评定成绩。

  2、成绩评定应综合以下因素：

 （1）课题的难易程度、设计说明书、计算书及设计图纸的质量等在成绩评定中所占的比例不少于总成绩的70%。

 （2）独立工作能力及设计过程的表现。

 （3）回答问题的情况。

  3、课程设计的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评为优秀的学生人数一般不超过20%。

  4、学生的课程设计资料由系保存，保存期四年。

 　　五、指导教师职责
  1、熟悉课程设计的理论知识，根据课程设计教学大纲要求，认真选题，课题要求覆盖面宽、典型性强，能够符合与满足课程设计的目的要求。

  2、编写任务书、指导书，使学生工作量饱满、能够合理利用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努力完成任务。

  3、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辅导，对学生严格要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指导教师必须由讲师及讲师以上的教师担任，助教不能独立承担指导工作，每位指导教师指导课程设计的人数一般为30人。
  5、指导教师必须坚守岗位，跟班认真指导，每个工作日指导时间一般不得少于3课时。指导期间，一般不得安排出差，若确因工作需要出差，则必须经系领导批准，并委托具有相当水平的教师代为指导。
  6、指导教师应对学生课程设计的全过程进行严格考核，客观、全面地评定学生成绩。

 六、学生课程设计守则
1、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设计。

  2、独立完成设计任务，严禁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或找人代做等行为，一经发现成绩以不及格记，并给予批评教育和严肃处理。

  3、课程设计期间要严格遵守学习纪律和作息时间，不得迟到、早退和旷课，每天出勤时间不少于8小时。因事、因病不能参加设计，需履行请假手续，否则按旷课处理。

  4、爱护公物、搞好环境卫生，保证设计室整洁、文明、安静。严禁在设计室内打闹、嬉戏、播放音响、开展其他休闲娱乐活动。

5、课程设计未完成或成绩不及格必须重做，否则不能毕业。

  七、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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